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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31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现对

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杨村煤矿原为公司在建矿井，因落实国家去产能政策，公司于2018年将其关闭退出，并开展

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截至2019年11月末，杨村煤矿所属矿井井筒、煤炭资

源、土地资源、地上附着物等剩余资产价值约15.03亿元。 公司本次将杨村煤矿剩余资产划分为不可继续

利用类资产和可继续利用类资产，分别进行减值测试，拟对杨村煤矿主井、副井、风井井筒及地面供电系

统等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11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不可继续利用类资产和可继续利用类资产的划分依据及合理性，具体包含资

产类型及对应减值金额；（2）上述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主要参数选取

及依据等情况，说明本次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不可继续利用类资产和可继续利用类资产的划分依据及合理性，具体包含资产类型及对应减值

金额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号）文件精神，结合

杨村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现有煤炭开采技术下开采成本高等因素，2018年8月16日，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关于将杨村煤矿列入化解产能矿井的议案》，同意将所属杨村煤矿作为化解产能矿井列入

中央企业2018年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化解产能500万吨；同时，为充分利用矿井已建工程，盘活矿井

资产资源，同意公司开展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可行性前期准备及研究工作，具体内容详

见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024号）。

2019年，公司结合当前国内外地下气化项目试验情况和最新研究进展，认为现阶段技术不够成熟，目

前实施杨村地下气化工程项目存在较大风险，故公司决定暂停该项目。 为保留杨村煤矿资源，公司依据国

家发改委 《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发改运行[2017]

691号）、《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发改运行[2017]2118号）文件规定，将板集煤矿

和杨村煤矿实施减量重组。公司2019年已向大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 ）

报送《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板集煤矿及杨村煤矿减量重组实施方案的请示》，该减量重组实

施方案得到中煤集团同意并上报国务院国资委。

公司制定的板集煤矿与杨村煤矿减量重组实施方案，即保留板集煤矿300万吨/年建设规模，净减少

杨村煤矿500万吨/年产能， 杨村井田范围及煤炭资源整体划入板集煤矿。 重组前板集煤矿井田面积

33.59km2，地质储量5.06亿吨，可采储量2.06亿吨；杨村煤矿井田面积48.67km2，地质储量8.83亿吨，可采

储量3.84亿吨。重组后板集煤矿井田面积调整为82.26km2，地质储量为13.89亿吨，可采储量为5.9亿吨。公

司依据该方案对杨村矿剩余资产划分为可继续利用类资产和不可继续利用类资产。

可继续利用类资产主要包括煤炭资源、土地资源、备件库等；由于杨村煤矿关闭及地下气化项目暂停

立项，杨村煤矿主井、副井、风井井筒及地面供电系统等划为不可继续利用类资产。

具体类别及金额如下：（单位：元）

序

号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净值

2018年已计

提减值准备

账面净额

一 杨村煤矿资产总计

2,338,733,

577.28

9,580,

381.95

2,329,153,

195.33

825,877,

421.36

1,503,275,

773.97

二 可继续利用资产

516,739,

565.30

6,433,

073.92

510,306,

491.38

180,945,

851.93

329,360,

639.45

1 土地

246,402,

583.00

246,402,

583.00

87,370,

092.39

159,032,

490.61

2 采矿权

162,479,

851.53

162,479,

851.53

57,612,

543.94

104,867,

307.59

3 在建工程-土建及道路

53,329,

293.97

53,329,

293.97

18,909,

644.88

34,419,

649.09

4

在建工程-变电站、 起重机

等

11,518,

985.91

11,518,

985.91

4,084,

433.09

7,434,552.82

5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43,008,

850.89

6,433,

073.92

36,575,

776.97

12,969,

137.64

23,606,

639.33

三 不可继续利用资产

1,821,994,

011.98

3,147,

308.03

1,818,846,

703.95

644,931,

569.43

1,173,915,

134.52

1

在建工程-建筑工程（井巷

工程）

1,059,622,

761.53

-

1,059,622,

761.53

375,723,

896.42

683,898,

865.11

2

在建工程-安装工程（井巷

工程）

58,491,

574.04

-

58,491,

574.04

20,740,

100.07

37,751,

473.97

3 在建工程-设备投资

51,850,

959.32

-

51,850,

959.32

18,385,

452.99

33,465,

506.33

4 在建工程-待摊投资

647,520,

877.06

-

647,520,

877.06

229,599,

698.85

417,921,

178.21

5 固定资产 4,486,800.03

3,134,

684.26

1,352,115.77 479,436.86 872,678.91

6 无形资产-软件 21,040.00 12,623.77 8,416.23 2,984.25 5,431.98

2019年对上述资产拟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序号 项目 2018年末账面净额

2019年拟计提减值

准备

2019年末账面净额

一 杨村煤矿资产总计 1,503,275,773.97 1,142,421,871.98 360,853,901.99

二 可继续利用资产 329,360,639.45 329,360,639.45

1 土地 159,032,490.61 159,032,490.61

2 采矿权 104,867,307.59 104,867,307.59

3 在建工程-土建及道路 34,419,649.09 34,419,649.09

4 在建工程-变电站、起重机等 7,434,552.82 7,434,552.82

5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23,606,639.33 23,606,639.33

三 不可继续利用资产 1,173,915,134.52 1,142,421,871.98 31,493,262.54

1

在建工程-建筑工程 （井巷工

程）

683,898,865.11 683,898,865.11

2

在建工程-安装工程 （井巷工

程）

37,751,473.97 33,137,432.92 4,614,041.06

3 在建工程-设备投资 33,465,506.33 7,016,138.12 26,449,368.21

4 在建工程-待摊投资 417,921,178.21 417,921,178.21

5 固定资产 872,678.91 442,825.64 429,853.27

6 无形资产-软件 5,431.98 5,431.98

二、上述减值测试的方法及过程，包括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主要参数选取及依据等情况

如前所述，公司依据经中煤集团同意并上报国资委的减量重组实施方案文件，对杨村矿剩余资产划

分为可继续利用类资产和不可继续利用类资产。

依据公司管理层对杨村煤矿减量重组的后续使用计划，减量重组后，公司将杨村煤矿和板集煤矿作

为整体运营。 结合公司减量重组实施方案，将板集煤矿、杨村煤矿可继续利用资产（土地、采矿权、土建及

道路、房屋建筑物等）组合为资产组采用收益法进行减值测试，公司对该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净额进行预

测，以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对现金流量净额折现，测算该资产组的可

收回价值，作为可继续利用类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对于不可继续利用类资产，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经初步测算，预计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1亿元。 公司拟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杨村矿减值情况进行评

估，本次减值事项尚未经审计，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会计师意见：

我们获取并检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杨村煤矿减值测试的相关资料，包括《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发改运行 [2017]691号）、《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转

型升级的意见》（发改运行[2017]2118号）和《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板集煤矿及杨村煤矿减

量重组实施方案的请示》（中煤新集 [2019]295号）、《关于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暂缓地

下气化研究示范项目立项的批复》（中煤科技 [2020]3号）、《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地下

煤炭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版）、中煤集团《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杨

村煤矿与板集煤矿实施减量重组的请示》（中煤办[2019]520号）、公司九届五次董事会通过的《关于杨

村煤矿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以及公司初步减值测试使用的资料等，并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与

沟通。

执行上述程序后，我们认为：

公司目前拟聘请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同时我们正在对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 因此本次公司对杨村煤矿计提减值准备事项以审计结果为准。

问题二、因杨村煤矿列入2018年度化解产能矿井，公司以杨村煤矿后续实施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

项目为基础，采取收益法对该项目未来可回收金额进行估值，对该资产组合未来预计可变现净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于2018年度针对杨村煤矿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8亿元。 截至目前，

因相关技术尚未成熟，难以在短期内立项，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仍处于科研论证阶段，尚

未发生资本性投入。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的具体内容，项目长期处于科研论证阶段的原因，

公司针对该项目开展的具体工作及资金投入情况；（2）结合地下煤炭气化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工业化

应用实践，说明前期以收益法进行评估并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3）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收益

法评估的具体过程，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4）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存在2018年度资

产准备计提不足，而2019年度多计提的情形。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的具体内容，项目长期处于科研论证阶段的原因，公司针对该项目开

展的具体工作及资金投入情况

（一）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具体内容

杨村煤矿深部煤炭地下气化项目工程内容包括日产煤气250万Nm3/d�的杨村深部煤炭地下气化工

程、 地面粗煤气净化工程和洁净煤气甲烷化生产液化天然气 （LNG） 工程三个部分。 年产液化天然气

（LNG）11.9�万吨，同时副产焦油 3.82万吨/年、硫铵1.37万吨/年和粗苯 1.66万吨/年。

该项目拟采用有井式地下导控气化开采方式，具体建设内容包括：井筒延伸工程、井下巷道掘进工

程、地下气化炉的构造工程、连续油管安装工程、地下热煤气的输送系统、地下煤气密闭与防泄漏工程、气

化炉燃空区的灰渣固化与充填技术、地面空分系统、地面粗煤气净化系统、地面煤气储存系统、天然气合

成及液化工艺、安全与生态环保工程。

（二）项目长期处于科研论证阶段的原因

该项目技术核心是煤炭地下气化开采。 目前国际及国内的煤炭地下气化开采技术仍处在科研试验阶

段，2015年4月，国家能源局印发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2015-2020年）》中提出“推进煤炭地

下气化示范工程建设，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煤炭地下气化发展路线” ，截止目前，煤炭地下气化尚未有商

业化应用。 我国地下气化技术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不同地区进行了若干工业性试验，但从试验结

果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试验规模小。 日产水煤气只有20万Nm3/d，距该项目日产水煤气250万Nm3/d的要求还有较大差

距；

2.目前试验多采用空气试验，产出的煤气热值只有热值5.56� MJ/Nm3，煤气中有效成分含量少，热值

低。 而工业化生产需采用纯氧气化，煤气热值需要达到10MJ/Nm3以上才具有商业应用价值；

3.目前的工业试验多采用边角块煤进行，煤层埋藏浅，试验时间一般不超过3个月，缺少长时间连续稳

定运行数据，试验目标主要是验证地下气化炉点火与运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但各地的煤层条件不同，试

验条件与杨村矿井深部煤层条件差别较大，气化开采资源回收率也不同，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优化；

4.缺少成熟的工业化地下气化装置。但是工业化地下气化装置的设计研发工作滞后，还没有相关研究

机构设计开发工业化装置；

5.气化炉的灰渣固化及充填技术尚未进行系统的科学试验，以减少对地面深陷的影响。鉴于当前严格

的环保政策，气化后灰渣、废水对地下水的影响以及地面塌陷需要进一步论证清楚。

该项目利用去产能矿井，在全国首家利用杨村深部整装煤田进行地下气化。2018年，公司委托中国矿

业大学编制《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8年版），研究结论与建议

为：该项目符合国家和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重点方向及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大需求；项目选址合理，

建设方案和规模较适宜；项目工艺设计先进合理；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显著。 建议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

化项目按照科研项目申报立项，现阶段以课题研究为主，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方案，开展先导性试验，待

理论、技术、装备研究成熟后，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再行决策开展下一步工作。

由于目前地下气化尚未有大规模商业应用业绩，缺少成熟的地下气化技术装备，且杨村煤矿地质条

件复杂，为确保项目投资风险可控，2019年，公司继续委托中国矿业大学继续开展可研论证，完善技术方

案，进一步分析杨村地下气化项目潜在的风险。 根据中国矿业大学2019年编制的《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

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年版）提出结论与建议为：目前地下气化技术尚未达到工

业应用程度，技术仍停留在小规模试验阶段，缺少成熟的地下气化技术装备，且杨村煤矿属于深部矿井，

地质条件复杂，为确保项目投资风险可控，首先需要进行一定规模的先导性试验。 建议：暂停地下气化开

采示范工程的立项工作，继续开展项目前期研究。

2018年与2019年可研报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①2019年中国矿业大学在贵州

盘江股份山脚树矿开展煤炭地下气化工业化试验项目，该项目于2014年3月启动，初始预计2016年6月底

实现点火生产，实际试验点火时间为2018年9月，试验取得了一些数据，但试验过程中因发生设备故障，造

成项目点火试验提前关闭，未达到预期效果。 ②煤炭地下气化的配套装备在工业化连续生产中还存在较

大问题，尚未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程度，目前还不能产业化推广应用，尚需进一步试制研发。

鉴于此，根据2019年《可研报告》结论意见，公司暂停地下气化开采示范工程的立项工作，继续开展

项目前期研究，待地下气化技术研究成熟后，再适时申请示范工程立项。

（三）公司针对杨村地下气化项目开展的具体工作

1.多方位论证杨村地下气化项目

为稳妥推进杨村地下气化项目，2019年3月，经调研论证，公司再次委托中国矿业大学对地下气化项

目进行再研究、再论证，继续优化项目设计方案，论证项目潜在风险，并重新编制项目可研报告。 2019年4

月成立了杨村地下气化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5月公司又委托具有地下气化工程设计经验的通

用技术集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杨村地下气化项目技术方案进行论证，并结合公司煤电一体化的产业定

位，进行深入的技术经济多方案比选。

2.开展杨村煤矿与板集煤矿减量重组工作，保留杨村煤矿资源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发

改运行〔2017〕691号）、《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发改运行〔2017〕2118号）等文

件，将杨村煤矿去产能关闭，削减产能500万吨，重组保留板集煤矿，杨村煤矿资源合并到板集煤矿，作为

板集煤矿后期开发资源。 通过减量重组方案，保留杨村煤矿资源，对后期实施杨村煤炭地下气化项目进行

资源条件准备。

目前已制定杨村煤矿与板集煤矿减量重组方案并报中煤集团，现中煤集团已将重组方案上报国务院

国资委，待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批复。

（四）资金投入情况

由于该项目目前仍处于前期技术论证阶段，公司尚未进行大规模资金投入，目前项目已支付的研发

费用49.50万元。

二、结合地下煤炭气化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工业化应用实践，说明前期以收益法进行评估并计提减

值准备的合理性

（一）地下煤炭气化技术国内外发展现状

国际地下煤炭气化已有100多年历史，最早由德国科学家威廉·西门子（William� Siemens）于1868

年提出。 1912年，威廉·拉姆赛（William� Ramsey）在英国Durham进行了煤炭地下气化工程。

国外煤炭地下气化技术以前苏联和欧美为代表，其中前苏联主要走“通道鼓风式” 地下气化工艺路

线，欧美主要发展“受控注气法”地下气化工艺路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开始煤炭地下气化试验，

主要采用“通道鼓风式”气化方式，先后建立了5个试验性气化站。 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俄罗斯的南阿宾斯

克气化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安格连斯克气化站。 这2个气化站都采用无井（筒）气化工艺。 到20世纪80年

代中期，美国UCG研究试验投入大量资金，共进行29次现场试验。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开发成功

的受控注入点后退（Controlled� Retraction� Injection� Point,� CRIP）气化新工艺，是UCG技术的一项

重大突破。1991年10月至1998年12月，在西班牙特鲁埃尔进行现场试验。气化煤层厚2m，深500～700m，

采用定向钻孔和CRIP工艺。 加拿大Ergo� Exergy� Technologies公司的εUCG?技术已被多个国家的多

个公司选用来建设试验装置。澳大利亚佳宝能源公司（Carbon� Energy）keyseam?地下气化技术是由澳

大利亚政府科研机构联邦科学工程研究院（CSIRO）在原有CRIP工艺研发而来，并于2008年应用于澳大

利亚红木溪建设了煤炭地下气化项目。 目前，国外先进技术以无井式地下气化为主，其关键技术主要为定

向钻孔和CRIP工艺。

在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发展及探索方面，我国是世界上试验最多、突破最大，同时也是制定相关发展规

划、产业纲要最完备的国家之一。 经过引进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符合国内煤炭工业特点的

地下气化工艺技术体系，尤其是有井式煤炭地下气化技术经过多年研究和多项工业性试验，在炉型选择、

稳定性控制、测控、环境保护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国内地下气化技术开始于20世纪50年

代，主要是引进前苏联的“通道鼓风式”地下气化工艺；8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创新并发展了“长通道、大

断面、两阶段”地下气化工艺，该工艺在我国江苏徐州、山东新汶、山西昔阳和河北唐山等矿区得到了广泛

地试验，之后又提出了分离控制注气点煤炭地下气化炉和变截面流道煤层地下气化炉，并针对薄煤层产

气效果差等研究提出了一炉多孔气化炉型，在山东新汶鄂庄煤矿地下气化试验工程进行了应用。 至2000

年以来，我国先后在重庆中梁山、甘肃华亭、内蒙古乌兰察布、贵州六盘水、新疆吐鲁番、内蒙古鄂尔多斯

等地进行了地下气化工业性试验，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普遍存在规模小 （日产水煤气不超过20万

Nm3/d）、热值低（空气煤气热值5~6� MJ/Nm3）、产气不稳定等现象，目前未有进行地下气化商业化生

产的报道。

（二）国内地下煤炭气化项目工业化试验案例

1.贵州盘江股份-中国矿业大学

项目于2014年3月启动，2016年2月，贵州盘江股份与中国矿业大学正式组建山脚树矿煤炭地下气化

开采工程部。 初始预计2016年6月底实现点火生产。

2016年11月，贵州盘江股份公告，对老屋基煤矿关闭后资产处置资产为：利用煤矿兼并重组政策进行

整合根据《贵州省 2016�年煤炭行业化解产能过剩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黔能源煤炭〔2016〕173� 号)

文件规定，老屋基煤矿主斜井、主立井、副立井、五采区部分井巷（回风井、进风大巷、回风大巷）、四采区

（回风井、进风井）、1350�大巷和主石门、1360�大巷及煤仓尚需保留，可以用于山脚树煤矿的原煤运输、

排矸、排水、煤炭地下气化试验。

煤炭地下气化开采试验项目是贵州省科技厅重大科技专项立项项目。

实际建设过程为2018年9月份试验点火。

2.陕西煤业—陕煤澄合矿业—中国矿业大学

陕西煤业王村煤矿2016年退出产能，关闭矿井，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拟利用王村煤矿进行地下煤气化

试验，

2016年12月， 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批复同意王村煤矿关闭退出后保留地面生产系统、设

备、主要构筑物及井筒进行地下煤气化试验。

2017年12月，澄城县发改局对项目进行备案。

2018年1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完成环评评审。

3.新疆国利衡库木塔格煤炭地下气化项目（新疆国利衡公司）

2015年8月26日，项目正式获准立项，项目实施地选在吐鲁番鄯善县库木塔格沙尔湖煤田新六区。

2015年10月13日，项目所依托的示范工程———“新疆化石能源联合开采低碳循环利用产业化试验示

范项目” ，在吐鲁番鄯善县发改委备案。

2016年3月15日，示范工程项目取得鄯善县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项目选址批复、环境保护局《项目初

步审查意见》。

2017年6月12日， 项目取得吐鲁番市政府开工申请批复，2017年8月21日项目前置工程开工建设。

2018年7月20日一次点火成功，并于7月21日成功产出煤气。

从2018年7月底开始至2019年7月份，进行了11个多月空气气化试验，进风量平均每1.44万Nm3/天，

煤气产量平均1.728万Nm3/天，热值平均850大卡（3.5� MJ/Nm3）。

（三）前期以收益法进行评估并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

公司关于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项目开展了如下工作：

2017年11月，公司委托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编写《杨村煤矿地下煤炭

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8年6月，公司出具关于《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

意延伸现有井筒建立地下气化开采系统，进行先导性气化开采的方案；同意利用杨村煤矿原工业场地及

现有建筑物、构筑物，作为气化开采及混合气提纯及液化的工业场地；同意首先气化13-1煤层分期进行建

设，一期进行先导性试验，二期进行技术示范工程建设等。

2018年7月， 中煤集团业务办公会议纪要： 会议原则同意公司实施杨村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研究项

目。

2018年12月，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通过公司项目验收。

2019年1月3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杨村矿去产能验收意见表中批复原则同意通过

验收，对于需要说明的情况中备注：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开展井式煤炭地下气化项目的研究，准

备使用井架和部分生活设施，所以井架和部分生活设施暂未拆除。

基于以上情况，公司管理层已经对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项目做出了实质性的承诺，同时企业管理

层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整个经济状况进行了最佳估计。 依据2018年《可行性

研究报告》中设计的项目规模，可以对其经营收益进行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计量。基于国债收益率确定无风

险收益率，使用不考虑财务杠杆的β系数计算市场风险溢价，同时考虑资产组个别经营风险对特有风险

进行调整，用以计算资产组的预期收益率。 结合项目决策和2018年《可行性研究报告》数据，可以合理预

测项目的获利年限。

因此，公司2018年以杨村煤矿拟进行煤炭气化为前提，采用收益法进行估值。

三、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收益法评估的具体过程，相关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一）收益法估值过程

对地下煤炭气化开采项目的可回收价值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估算。

其中：现金流入量包括杨村煤矿地下气化项目现金流入及拟减持资产处置现金流入。

年现金流出量包括杨村煤矿地下气化项目现金流出及拟减持资产处置费用。

预测期参考煤炭地下气化项目前期筹备及建设期平均期限分析， 确定杨村煤矿地下气化项目筹备

期、建设期及试运行期。

具体参数的选取、依据及过程如下

1.收入预测

项目产品方案为地下气化精煤气制LNG。 此外，粗煤气净化过程中将形成焦煤、硫铵及粗苯等副产

品。

参考2018年杨村煤矿煤炭气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分两阶段进行建设，一阶段工程规模为

年气化煤量6万t/a，二阶段工程规模为年气化煤量60万t/a，设计生产能力为66万t/a。 本次估值参考可研

施工实施进度并结合项目资产组在基准日进展情况，综合确认基准日至2019年12月为项目设计及评审阶

段，2020年-2021年为一期建设施工期，2021年11月开始试运行；2022年-2023年为二期建设施工期，

2024年二期开始试运行。

估值通过项目开发时间及规模对未来年度产量、收入进行预测。

2.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包括外购材料、外购燃料及动力、职工薪酬、修理费、维简费、井巷工程基金、安全生产费、其

他费用、折旧费、摊销费等构成。 由于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尚处于在建期，估值成本参数

主要依据2018年杨村煤矿煤炭气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估值人员掌握的资料确定。

其中：外购材料费包括地下工程材料费、化学品及催化剂、充填材料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包括一次

性水费、电费；应付职工薪酬参考矿山开采人员及工资及福利标准考虑；修理费按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

原值比例计算；折旧费采用平均年限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维简费和井巷工程基金依据根据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建[2004]119号《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计

提；安全生产费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号）计算。

3.税前现金流量

估值对于杨村煤资产组现金流计算如下：

税前现金流=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折旧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

资金追加额+资产残（余）值回收

4.税前折现率

采用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折现率的确定与未来现金流量税前口径一

致采用税前折现率。

通过以上测算，最终计算杨村煤矿资产组估值基准日可收回价值为151,233.93万元。

四、计提金额是否准确、恰当，是否存在2018年度资产准备计提不足，而2019年度多计提的情形

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在2018年项目可行性研究基础上，为了继续优化

项目设计方案，进一步分析项目潜在风险，又经多次实地考察、研究论证，于2019年3月至10月重新进行了

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论证，发现该项目存在如下问题：

1.杨村井田属于深部矿井，地质条件复杂

杨村煤矿为千米深井、构造复杂，属于不被目前国家技术政策所支持的整装资源；同时，该井田煤岩

软化严重，井巷支护难度大，且煤与瓦斯突出，存在较大开采风险。 国内尚未进行深部煤炭地下气化的试

验研究，现有的地下气化技术是否适用于杨村矿深部复杂地质条件的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2.地下气化技术目前还不够成熟，尚未有商业化应用

该项目技术核心是煤炭地下气化开采。 截止目前，国际及国内的煤炭地下气化开采技术仍处在科研

试验阶段，煤炭地下气化尚未有商业化应用。 我国地下气化技术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在不同地区进

行了若干工业性试验，但试验结果尚未达到工业化应用要求，气化后灰渣、废水对地下水的影响以及地面

塌陷生态影响尚未论证清楚。

3.项目投资大、成本高，风险较大

根据可研报告投资与估算，该项目总投资157,713.16万元，建设投资148,040.13万元，其中一阶段工

程总投资为46,182.83万元，含矿井后续井筒开拓费用23,036.91万元；二阶段工程总投资111,530.33�万

元。 主要产品为LNG，产品价格受市场及政策影响较大。 因此对于公司来讲，项目投资大、成本高，风险较

大，建议先进行小规模试验，待试验成功后再进行产业化投资。

4.结论与建议

该项目利用去产能矿井，在全国首家利用杨村深部整装煤田进行地下气化开发。 但目前地下气化技

术尚未达到工业应用程度，技术停留在小规模试验阶段，尚未有大规模商业应用业绩，缺少成熟的地下气

化技术装备，且杨村煤矿地质条件复杂，为确保项目投资风险可控，首先需要进行一定规模的先导性试

验，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该项目工业化总投资需要投入达15亿以上，投资较大，且项目运行结果存

在不可预知性。 鉴于此，公司暂停地下气化开采示范工程的立项工作，继续开展项目前期研究。

2018年，公司基于煤炭气化项目对杨村煤矿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2019年，公司对杨村煤矿经营战略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司基于减量重组实施方案基础上，对杨村煤矿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因此，公司对

煤炭气化项目进行减值测试不存在2018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足，而2019年多计提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针对杨村煤矿资产减值准备，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了解并评估了新集能源与资产减值相关的

内部控制，实地检查了相关资产，并实施了监盘程序，检查了管理层相关决策文件，执行了与管理层及管

理层聘请的评估专家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独立地评价了公司管理层的杨村煤矿资产减值工作的适当

性，包括评价管理层在减值测试中采用的评估方法和关键假设的合理性，测试管理层在减值测试中使用

数据的准确性等审计程序。 我们认为，新集能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准确、恰当，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Ｏ年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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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工程施工

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合同是工程施工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

各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华建设” ） 签订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和正本清源查漏补缺

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2019年3月21日，公司中标“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及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施

工总承包）” ，中标价为14,081.76万元。 2019年4月12日，公司与龙华建设签订《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

臭水体治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龙华建设合字-工-B-XW（MZSG）-〔2019〕032号）、

《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 龙华建设合字-工-B-ZQ

（MZSG）-〔2019〕033号），合同金额分别为670.56万元、13,411.20万元，合计金额为14,081.76万元。

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对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和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项目

的总概算进行批复，印发《关于批复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总概算的通知》（深龙华发改

概算〔2019〕41号）和《关于批复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通知》（深龙华发改概

算〔2019〕113号），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项目批复总概算为1,623.97万元;民治街道正本清

源查漏补缺工程项目批复总概算为59,267.05万元。 所需资金由深圳市龙华区财政统筹。

近日，根据深圳市龙华区发展和改革局的上述批复，龙华建设与公司签订《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

臭水体治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编号：龙华建设合字-工-B-XW（MZSG）-〔2019〕

032B号）、《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合同协议编号：龙华建

设合字-工-B-ZQ（MZSG）-〔2019〕033B号）。

（一）交易对手方：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合同类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三）合同标的：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

（四）合同金额：

1.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合同金额由670.56万元变更为1,177.65万元。

2.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合同金额由13,411.20万元变更为43,557.82万元。

变更后合同金额合计为44,735.47万元。

（五）合同工期：

1.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合同工期：185天。

2.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合同工期：257天。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发包人：深圳市龙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方东明。

3.注册资本：480,000万元。

4.经营范围：城市单元（产业园区）开发，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备，城市更新改造等。

5.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人民路东21号电车大厦801。

6.成立时间：2015年1月5日。

（二）公司与龙华建设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承接龙华建设的其他工程。

（四）龙华建设实力较强，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建设内容：

1.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管道工程、清淤、挖淤泥工程、挡墙工程、截流井、护坡工程、土石方工程、池

塘清理工程、湖塘湿地工程、围堰工程等。

2.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小区（室外）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住宅（室内）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及其他相

关排水系统设施的分流改造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土石方工程、管网及配套设施工程、道路工程、电信管线

迁改工程等。

（二）合同金额：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1,177.65万元、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43,557.82万元，合

计44,735.47万元。

（三）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四）合同工期：

1.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合同工期：185天。

2.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合同工期：257天。

（五）双方其他权利、义务按原合同约定执行。

（六）协议生效条件：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补充合同与原合同同时使用，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如有抵触，以补充合同为准。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公司承担的工程任务金额44,735.47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的5.38%。 合同履行将

对公司2019年、2020年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合同是工程施工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合同各

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一）《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治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龙华区民治街道小微黑臭水体

治理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二）《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补缺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龙华区民治街道正本清源查漏

补缺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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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及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0年1月15日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简称由“*ST� 庞大” 变更为“ST� 庞大” ；

股票代码仍为“601258” ；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1月14日停牌一天，于

2020年1月15日起复牌。

一、股票种类、股票简称、证券代码、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A�股

2、股票简称：由“*ST庞大” 变更为“ST庞大”

3、股票代码：601258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0年1月15日

二、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1、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原因

庞大集团于2019年9月5日收到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2019）

冀02破申5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及（2019）冀02破2号之二《决定书》，法院已裁定受理北京冀东丰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1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 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 公司股票于2019年9月9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股票简称由“庞大集团”改为“*ST庞大” 。

2、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2019年12月9日，庞大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庞大汽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同日，法院作出（2019）冀02破2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截至2019年12月27日，投资人提供的用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债务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7亿元

资金均已提存到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向投资人和债权人分配的转增股票均已提存到管理人指定的

证券账户。 2019年12月27日，公司向管理人提交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 同日，管理人向法院提交了《关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和《关于提请裁定确认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申请》，报告了公司管理人监督公司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情况，认为重整计划已经

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2019）冀02破2号之十九《民事裁定书》，确认庞大集团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退市风险警示情形进行了逐项排查。 鉴于庞大集

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 同时，公司也不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2020年1月13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了公司的申请。

三、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鉴于公司存在以下情况，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1月15日起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1.2019年5月1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19〕33号《关于对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7月3日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18〕50号）查明的事实，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予

以公开谴责、公开认定或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

2.2019年4月，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及

公司与资金、应付票据有关的内部控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均被相关的人民法院予以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后续公司将根据重整

计划的规定申请解除相应的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4.公司于2016年发行的16庞大01、16庞大02、16庞大03三期债券均未能按期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

金及相应利息。 重整计划已对前述债券的清偿方案作出相应安排，后续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及

时清偿。

5.根据交易所2019年8月出具的2018至2019年度（评价期间为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果，公司的评价结果等级为D。

四、公司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有关事项的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0年月14日停牌1天，于2020

年1月15日起复牌。 自2020年1月15日起，公司股票将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

股票简称由“*ST庞大” 变更为“ST庞大” ，股票代码仍为“601258” ，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仍

为5%。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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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

82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82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秦军满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因工作分工调整，张士利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保证公司

日常经营性事项的顺利进行，同意授权董事秦军满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代理日期自2020年1月10日起至新

的总经理上任之日止。

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辞职及董事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82次会议决议签字盖章件。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3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辞职及董事代

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中色股份” ）董事会于2020年1月10日收到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张士利先生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分工调整，张士利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张士利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士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200股，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

承诺管理。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士利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张士利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根据《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聘任新总经理等相关工作。

张士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在新聘总经理就任前，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秦军满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3日

股票代码：

600345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2020-001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业绩预计减少10,726万元到12,780万元，同比减少46%到55%。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减少9,262万元到11,316万元，同比减少44%到53%。

3、 公司本次业绩预减主要由于预计对参股公司权益法核算确认投资收益减少11,623万元到13,

375万元。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

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0,726万元到12,780万元，同比减少46%到55%。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9,

262万元到11,316万元，同比减少44%到53%。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23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78万元。

2、每股收益1.17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的减少主要归因于预计对参股公司权益法核算确认的投资收益减少， 导致公司

业绩减少11,623万元到13,375万元。

公司对上述参股公司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的投资是一

项持续经营活动，公司出于重要性、一致性原则，一贯采用权益法核算，并将该收益列入经常性损益。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2018年股权转让交易获得投资收益1,309万元；2019年无股权转让事项，较2018年的投资收益

减少1,309万元。

（三）其他影响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业绩预减构成重大影响的因素。

四、风险提示

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

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由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2020年4月30日， 公司目前尚未能够对年报业绩做出

精确测算，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

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20-002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

G7SJ0002

单元

13-D-36

号地块施工

工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上海悦筑房地产有限公司签发的《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根据该中标

书，公司为上海悦筑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松江区佘山镇G7SJ0002单元13-D-36号地块工程的

施工单位。

工程概况：建设地点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基地东至河道西至千新公路南至河道北至规划道路；建筑

面积188,874.99平方米，绿化面积34,022.28平方米；中标价为72,468.8827万元；工期：629日历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108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06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0年1月10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

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0财通证券CP001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000010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20年1月8日

至1月9日

申购倍数 2.07

起息日期 2020年1月10日 兑付日期 2020年4月9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8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3、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3�日

证券代码：

603577

证券简称： 汇金通 公告编号：

2020-004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部于近日搬迁至新办公地址，现对投资者联系方式进行变更。 变更后的投资

者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2-58081688

联系地址：青岛胶州市澳门路333号海湾天泰金融广场4号楼701

电子信箱：hjt@hjttower.com

除上述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公司网址等信息均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

特此公告。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999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20－00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次级债券（第一期）兑付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1月12日完成发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次级债券” ）。

本期次级债券的债券简称为“18招商C1” ，债券代码150078，债券规模为人民币16.40亿元，票面

利率为5.56%，期限为2年。

本公司已于2020年1月13日完成本期债券兑付工作。 兑付本金总额为16.40亿元，兑付利息总额为

0.91亿元。 自2020年1月13日起，本期次级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3日


